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
登山比赛竞赛规程
    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    2010年5月27日       长辛店镇北宫国家森林公园

��  二、主办单位
    丰台区体育局              丰台区体育总会
    中共丰台区委宣传部        丰台区精神文明办公室

丰台区教委                丰台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

丰台区总工会              丰台区妇联

丰台区园林局

三、承办单位：丰台区体育总会

��  四、参赛办法
���(一)参赛单位

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府、区政协，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属委、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均可组队参加；人员较少的单位可由政府各主管部门负责组队参加；驻区中央、市属单位、部队可组队参加，也可由属地街道、乡镇组队报名；个人也可组队参加。
   (二)参赛队员资格：按竞赛规程总则规定执行。

          五、竞赛项目

(一)登狼坡顶
         (二)比赛设男子组、女子组

六、报名办法
(一) 每队可报领队1人，男、女运动员各5人（不超过5人）、年龄50岁以下（含50岁）、身体健康。 
(二) 2010年4月26-29日 ，丰台区体育总会（丰台体育中心东门内办公楼）。各队交A4纸打印报名表一份，加盖公章、医务章。
        七、竞赛办法
(一)比赛路线为台阶和柏油路。

(二)比赛提前20分钟检录，检录不到者按弃权处理。
        (三) 参赛队员必须按照比赛规定路线完成比赛，不得借助它力，不得有违反规程和规则的行为，否则将取消比赛成绩。

        八、录取与奖励
        男、女组按成绩分别录取前八名，报名不足八人时，减二录取并给予奖励。
九、领队会时间、地点

2010年5月25日下午14:00丰台区体育局会议室。
        十、本规程解释、修改权属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        十一、联系电话：63819020        63819211       
   联  系   人：张树国、刘向军
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组委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4月
